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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0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4 月 18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

函的回复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回函”）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进一

步核实说明： 

1. 回函显示，你公司 IPO 募投项目“营销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

实际投入金额远低于《招股说明书》拟投入的金额的原因是“经过对

目前市场情况的研判，预计既定目标客户的本地化需求将有较大延后，

短期内尚不具备设立区域机构的条件。”你公司未在西安、武汉、上

海等地新设区域机构，主要原因为“现有服务人员能满足业务需要”； 

未在北京地区设立区域机构，原因为北京地区的央企客户及部分重点

客户，主要由济南本部人员承担项目交付及业务拓展工作。2020 年、

2021 年公司来自北京地区的收入分别为 23,246.91 万元、37,133.04 万

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《招股说明书》对西安、武汉、上海目标客户、

人才资源的详细分析数据及市场预测数据，核实截至目前前述目标客

户是否得到转化、人才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，以及西安、武汉、上

海三地实现的营业收入、净利润是否达到《招股说明书》的预测结果。

如未达到，请说明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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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结合各地区业务发展情况、人员需求、服务人员数量等，

说明你公司上市前后短时间内表述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，你公司《招

股说明书》相关表述是否审慎，该募投项目是否真实。 

（3）说明北京地区市场环境、行业政策及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关

系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结合人员配置、办公场地、办公用地、业务拓

展等进一步说明将“营销及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投资由 6,136.40 万元

调整为 14,366.40 万元，且主要用于北京地区房产购置的原因及必要

性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回函显示，本次交易房产的面积为 2,105.33 ㎡，房产交易价

格 11,300 万元，本次房产交易单价为 5.37 万元/㎡，根据 58 同城房

产交易平台，位于同一位置写字楼出售挂牌价格为 4.3 万元/㎡、4.29/

㎡万元，你公司本次交易单价较同一位置写字楼挂牌价格较高的原因

是该挂牌价格是“出售方最终实际到账对应的价格，即交易价格扣除

卖方承担的相关税费（含土地增值税、增值税、印花税等）后的价格

（相关税费实际由购买方承担），扣除卖方所需支付的税费后，交易单

价与同一位置写字楼挂牌价格的单价差异较小”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按照你公司披露的“出售方最终实际到账对应的价格，即交

易价格扣除卖方承担的相关税费”的口径，重新推算同一位置办公楼

在未扣除相关税费的情况下的出售单价，并披露详细的推算过程，结

合前述推算结果进一步论述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、合理性。 

（2）你公司 4 月 12 日披露的公告显示，你公司需支付相关税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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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0 万元，其中包括印花税等，前述税费未包含在 11,300 的交易价格

中。你公司在回函中又称相关税费一般由卖方承担。请说明你公司回

函与前期公告表述内容存在矛盾的原因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天眼查显示，本次交易对方为北京中晟宏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晟宏源”）成立于 2018 年，注册资本仅 30 万元，参保人

数仅 2 人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实中晟宏源与你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及利益往来。 

（2）结合中晟宏源目前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等，进一步说明中晟

宏源出售房产的产权是否清晰，是否存在抵押等情形，公司购买该房

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

年 4 月 2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山东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

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

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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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
